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三條  雇主聘僱之

第二類外國人因不可歸

責於雇主之原因出國，

而依本法第五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遞補者，

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外國人出國證明文

件。 

三、直轄市、縣（市）

政府驗證雇主與第

二類外國人終止聘

僱關係證明書。但

雇主與外國人聘僱

關係終止而依第六

十八條規定公告無

須驗證或外國人無

新雇主接續聘僱而

出國者，免附。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雇主因外國人

死亡而申請遞補者，應

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外國人死亡證明

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雇主因聘僱之第二

類外國人行蹤不明，而

依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申請遞補者，

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雇主同意聘僱之家

庭看護工轉換雇主或工

第二十三條  雇主聘僱之

第二類外國人因不可歸

責於雇主之原因出國，

而依本法第五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遞補者，

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外國人出國證明文

件。 

三、直轄市、縣（市）

政府驗證雇主與第

二類外國人終止聘

僱關係證明書。但

雇主與外國人聘僱

關係終止而無須依

第六十八條規定驗

證者，免附。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雇主因外國人

死亡而申請遞補者，應

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外國人死亡證明

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雇主因聘僱之第二

類外國人行蹤不明，而

依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申請遞補者，

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雇主同意聘僱之家

庭看護工轉換雇主或工

作，而依本法第五十八

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申

一、配合一百十二年五月

十日修正公布之就業

服務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五十八條規

定，已放寬外國人行

蹤不明依規定通知入

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

機關滿三個月仍未查

獲，或家庭看護工於

雇主處發生行蹤不明

情事，依規定通知入

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

機關滿一個月仍未查

獲，或家庭看護工經

雇主同意轉換雇主或

工作，經中央主管機

關廢止聘僱許可逾一

個月未由新雇主接續

聘僱者，雇主得申請

遞補。 

二、外國人因聘僱許可期

限屆滿前十四日內出

國、健康檢查不合

格，經所在地衛生主

管機關不予備查或違

反法律規定，經中央

主管機關廢止聘僱許

可或不予核發聘僱許

可並限令出國者，依

第六十八條及雇主辦

理與所聘僱第二類及

第三類外國人終止聘

僱關係之驗證程序規

定，雇主與外國人均

免踐行驗證終止聘僱

關係程序，準此，雇

主申請遞補者，即免

附直轄市、縣（市）

政府驗證雇主與第二

類外國人終止聘僱關



作，而依本法第五十八

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申

請遞補者，應備下列文

件： 

一、申請書。 

二、外國人由新雇主接

續聘僱許可函影

本。但經廢止聘僱

許可逾一個月未由

新雇主接續聘僱

者，免附。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請遞補者，應備下列文

件： 

一、申請書。 

二、外國人由新雇主接

續聘僱許可函影本

或出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係證明書；另家庭看

護工之雇主，以原家

庭看護工未由新雇主

接續聘僱而出國為

由，申請遞補者，亦

免 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驗證雇主

與第二類外國人終止

聘僱關係證明書，以

為簡政便民，爰酌修

第一項規定。 

三、依一百十二年五月十

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

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三

款規定，家庭看護工

之雇主，得以家庭看

護工經其同意轉換雇

主或工作，並經中央

主管機關廢止聘僱許

可逾一個月，仍未有

新雇主接續聘僱為由

申請遞補者，因中央

主管機關所有網路系

統即可得知該外國人

轉換情形，爰無須檢

附新雇主接續聘僱許

可函影本；又該家庭

看護工如未由新雇主

接續聘僱即出國，雇

主擬申請遞補，仍應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檢附出國證明文件，

爰酌修第四項規定。 

四、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二十四條  雇主依本法

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遞補第二類外國人

者，應於外國人出國、

死亡或行蹤不明依規定

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

警察機關屆滿三個月之

日起，六個月內申請遞

補。 

第二十四條  雇主依本法

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遞補第二類外國人

者，應於外國人出國、

死亡或行蹤不明依規定

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

警察機關屆滿六個月之

日起，六個月內申請遞

補。 

一、配合一百十二年五月

十日修正公布之本法

第五十八條規定，已

放寬外國人行蹤不明

依規定通知入出國管

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滿

三個月仍未查獲，或

家庭看護工於雇主處

發生行蹤不明情事，



雇主依本法第五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申請遞

補家庭看護工者，應依

下列規定期間申請： 

一、依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申請者，於發生行

蹤不明情事之日起

六個月內。 

二、依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

申請者，於發生行

蹤不明情事屆滿一

個月之日起六個月

內。 

三、依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款規定

申請者： 

    (一)於新雇主接續

聘僱之日起六

個月內。 

    (二)於經廢止聘僱

許可屆滿一個

月未由新雇主

接續聘僱之翌

日 起 六 個 月

內。 

雇主逾前二項申請

遞補期間，中央主管機

關應不予許可。 

雇主依本法第五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申請遞

補家庭看護工者，應依

下列規定期間申請： 

一、依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申請者，於發生行

蹤不明情事之日起

六個月內。 

二、依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

申請者，於發生行

蹤不明情事屆滿三

個月之日起六個月

內。 

三、依本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款規定

申請者，於新雇主

接續聘僱或出國之

日起六個月內。 

雇主逾前二項申請

遞補期間，中央主管機

關應不予許可。 

依規定通知入出國管

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滿

一個月仍未查獲，或

家庭看護工經雇主同

意轉換雇主或工作，

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

聘僱許可逾一個月未

由新雇主接續聘僱

者，雇主得申請遞

補，爰第一項、第二

項第二款及第三款酌

作文字修正。 

二、舉例說明： 

(一)第一項：外國人

於一百十二年三

月一日行蹤不明

情事，雇主依規

定通知入出國管

理機關及警察機

關後，自一百十

二年三月一日起

算滿三個月，即

一百十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起之六

個月內，得申請

遞補。 

(二)第二項第二款：

外國人於一百十

二年三月一日行

蹤不明情事，雇

主依規定通知入

出國管理機關及

警察機關後，自

一百十二年三月

一日起算滿一個

月，即一百十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

起之六個月內，

得申請遞補。 

(三)第二項第三款：

家庭看護工與雇

主合意自一百十

二年二月十二日

起 終 止 聘 僱 關



係，且同意家庭

看護工轉換雇主

或工作，並經勞

動部以一百十二

年三月一日函自

一百十二年二月

十二日起廢止聘

僱許可，外國人

自一百十二年三

月一日起算滿一

個月未由新雇主

接 續 聘 僱 之 翌

日，即一百十二

年四月一日起之

六個月內，雇主

得申請遞補。 

三、第三項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之一 本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

月二十日修正生效前，

雇主聘僱之外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

遞補應於本辦法修正生

效之日起六個月內為

之： 

 一、發生行蹤不明之情

事，依規定通知入

出國管理機關及警

察機關滿三個月且

未逾六個月。 

 二、從事家庭看護工作

之外國人，於雇主

處所發生行蹤不明

之情事，依規定通

知入出國管理機關

及警察機關滿一個

月且未逾三個月。 

 三、從事家庭看護工作

之外國人，經雇主

同意轉換雇主或工

作，並經廢止聘僱

許可逾一個月未由

新雇主接續聘僱。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一百十二年五月

十日修正公布之本法

第五十八條規定，已

放寬外國人行蹤不明

依規定通知入出國管

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滿

三個月仍未查獲，或

家庭看護工於雇主處

發生行蹤不明情事，

依規定通知入出國管

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滿

一個月仍未查獲，或

家庭看護工經雇主同

意轉換雇主或工作，

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

聘僱許可逾一個月未

由新雇主接續聘僱

者，雇主得申請遞

補。 

三、為保障雇主權益，使

本辦法修正生效前，

外國人行蹤不明，雇

主已依規定通知入出

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

關滿三個月且未逾六

個月，或家庭看護工



雇主逾前項申請遞

補期間，中央主管機關

應不予許可。 

發生行蹤不明，雇主

已依規定通知入出國

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

滿一個月且未逾三個

月，或雇主同意聘僱

之家庭看護工轉換雇

主或工作，經廢止聘

僱許可逾一個月未由

新雇主接續聘僱等，

已符合遞補資格條件

之雇主，得申請遞

補，爰增訂第一項。 

四、雇主逾第一項申請期

間，勞動部應不予許

可，爰增訂第二項規

定。 

第二十六條  雇主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重新申請

第二類外國人，於原聘

僱第二類外國人出國

前，不得引進或聘僱第

二類外國人。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外國人於聘僱許可

有效期間內經雇主

同意轉換雇主或工

作，並由新雇主接

續聘僱。 

二、外國人從事家庭看

護工作，於聘僱許

可有效期間內，經

雇主同意轉換雇主

或工作，並經廢止

聘僱許可逾一個月

尚未由新雇主接續

聘僱。 

三、外國人於聘僱許可

有效期間屆滿，原

雇主經許可繼續聘

僱（以下簡稱期滿

續聘）。 

四、外國人於聘僱許可

有效期間屆滿，由

第二十六條  雇主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重新申請

第二類外國人，於原聘

僱第二類外國人出國

前，不得引進或聘僱第

二類外國人。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外國人於聘僱許可

有效期間內經雇主

同意轉換雇主或工

作，並由新雇主接

續聘僱。 

二、外國人於聘僱許可

有效期間屆滿，原

雇主經許可繼續聘

僱（以下簡稱期滿

續聘）。 

三、外國人於聘僱許可

有效期間屆滿，由

新雇主依外國人受

聘僱從事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規定工作之轉換

雇主或工作程序準

則（以下簡稱轉換

雇主準則）規定，

一、配合一百十二年五月

十日修正公布之本法

第五十八條規定，已

放寬家庭看護工經雇

主同意轉換雇主或工

作，經中央主管機關

廢止聘僱許可逾一個

月未由新雇主接續聘

僱者，雇主得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遞補，

爰增訂第二款規定，

明定有上述情形之雇

主，即得重新引進或

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

看護工作。 

二、第一款未修正；原第

二款至第四款移列為

第三款至第五款。 



新雇主依外國人受

聘僱從事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規定工作之轉換

雇主或工作程序準

則（以下簡稱轉換

雇主準則）規定，

許可接續聘僱（以

下 簡 稱 期 滿 轉

換）。 

五、外國人因受羈押、

刑之執行、重大傷

病或其他不可歸責

於雇主之事由，致

須延後出國，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專案

核定。 

許可接續聘僱（以

下 簡 稱 期 滿 轉

換）。 

四、外國人因受羈押、

刑之執行、重大傷

病或其他不可歸責

於雇主之事由，致

須延後出國，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專案

核定。 

第四十九條 雇主申請聘

僱第三類外國人，申請

及入國後管理，除第二

十三條至第二十四條之

一及本章另有規定外，

適用第二類外國人之規

定。 

第四十九條 雇主申請聘

僱第三類外國人，申請

及入國後管理，除第二

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及

本章另有規定外，適用

第二類外國人之規定。 

配合新增第二十四條之

一，於雇主申請聘僱第三

類外國人應排除適用，爰

修正本條規定。 

 


